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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建设计价依据发布网站及网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机构-标准定额司     

http://www.mohurd.gov.cn/

2.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专题专栏-标准造价           

http://www.sdjs.gov.cn/

3.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知公告-业务工作-建筑工程-工程造价  

http://sjw.qingdao.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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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园林和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有关问题

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费用组成有关问题说明

三、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有关问题



 Part 01
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有关问题说明



第一册   通用工程

第一章  土石方工程—人工挖底层土

      1. 【定额说明第五条】除大型支撑基坑土方开挖定额子目外，机械挖土时人工辅助切边、整修边

坡和清理机下余土，已包含在定额内。设计要求进行的人工开挖底层土，按设计要求计算。设计仅要

求基底人工开挖未明确开挖深度的，可按基底标高以上20cm计算人工挖土。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1）如果设计无明确要求需人工开挖，但施工规范有相关要求（如原状

土做地基）时也应执行上述规定。但需要地基处理（如抛石挤淤、换填等）时一般无需人工辅助开挖

，不应执行上述的相关规定。（2）人工开挖土方执行底层土质相应定额，不论开挖深度，人工开挖

均执行深度 2m 以内定额。
     
    （2016定额：除大型支撑基坑土方开挖定额子目外， 机械挖土中如需人工辅助开挖（包括切边
、整修边坡），机械挖土按实挖土方量的95%计算，人工挖土按实挖土方量的5%执行底层土质相应
定额。）



第一册   通用工程

第一章  土石方工程—大型支撑基坑土方

       2. 【定额说明第七条】大型支撑基坑土方定额适用于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板桩、钢板桩等围护

的、有水平支撑、采用垂直运输方式出土的深基坑开挖工程。大型支撑基坑土方定额中已综合考虑土

方垂直运输的各种方法，施工方法不同时不作调整。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     
   （1）删除了 2016 定额中“跨度大于 8m”的要求，增加了有水平支撑、出土方式必须采用垂直
运输方式的要求。定额出土采用履带式起重机吊装出土，实际采用方式与定额不同时不调整。
     （2）该条定额项目下增加说明：大型支撑基坑遇淤泥、流砂时，按相应定额乘以系数 1.10 计算。

   （2016 定额：大型支撑基坑土方开挖适用于地下连续墙、混凝土板桩、钢板桩等围护的、跨度大
于8m的深基坑开挖工程。）



第一册   通用工程

第一章  土石方工程—余方弃置工程量计算规则

       3.【计算规则第一条】土石方的挖、推、装、运、破碎等体积均以开挖前的天然密实体积计算

。填方按设计的回填体积计算。不同状态的土、石方体积，分别按下表进行换算。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填方按设计的回填体积计算，即填方体积与土（石）方状态无关，只与设计

图示回填体积有关。当使用定额计算余方弃置体积时，工程量计算如下：

        余方弃置工程量 ＝ 挖方工程量 － 利用回填工程量×折算系数

        例如：市政工程土方开挖 1000m3，基础所占体积 800m3，回填工程量 = 1000－800 =200m3；

余方弃置工程量 = 1000－200×1.15 = 770m3。

        注意：24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和25定额工程量计算规则的区别。



第一册   通用工程

第一章  土石方工程—自卸车运输

       4. 【计算规则第十五条】计算规则第十五条：自卸汽车运输运距超过 20km 时，按当地有关规

定计算。执行时注意自卸汽车运距在 20km 以内时，可按定额执行；如果运距超过 20km 时，所有

运输（包含 20km 以内运输）应按当地有关规定或发承包双方协商价格计算。。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运距超过 20km 时，所有运输（包含 20km 以内运输）应按当地有关规

定或发承包双方协商价格计算。



第一册   通用工程

第一章  土石方工程—旧路开挖深度

       5. 【其他注意事项】在建成区给排水、燃气、热力等管道施工需要翻挖道路面层、基层时，计

算了拆除沟槽范围内的道路面层和基层后，沟槽土石方计算时应扣除道路结构层所占体积。沟槽放坡

系数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规定；设计不明确时，按本章有关规定执行，其深度应按沟槽底至道路面层

减结构层高度计算。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沟槽放坡系数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规定；设计不明确时，按本章有关规定

执行，其深度应按沟槽底至道路面层减结构层高度计算。



第一册   通用工程

第二章  地基处理工程—强夯

       1. 【定额说明第四条】强夯  1. 强夯项目中夯点数，为设计图示总夯点数量。2. 强夯的夯击击

数指强夯机械就位后，夯锤在同一夯点连续夯击的次数。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强夯项目中点夯的夯点数，为 100m2最终的夯点数，设计要求多遍点夯

时，按100m2内合计夯点数执行相应定额。



第一册   通用工程

第七章  措施项目—彩钢板围挡
         

       1. 【说明第七条】彩钢板围挡不包含现浇混凝土垫层、现浇混

凝土基础或砖基础，也不包含亮化灯带、电气配线和灯具安装，发

生时另行计算。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1）市政工程中施工围挡未包含在安全文明施

工费中，发生时应单独计算（与其他专业工程不同），但围挡上的公益广

告、企业宣传已按有关管理部门的规定综合考虑在文明措施费内，不再单

独计算相应费用。

    （2）围挡装饰 LED 灯箱、太阳能警示灯及其他电气照明等应另行计算

。围挡上设置的降尘喷淋设置包含在安全文明施工费中，不单独计算。

    （3）定额中围挡及预制基座消耗量是按一次使用量（104m/100m）计

入的，使用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考虑摊销次数计算。



第二册   道路工程

第一章  道路基层—计算规则
         
       1. 【计算规则第二条】道路基层摊铺、养生均按设计摊铺层的面积之和计算，不扣除各类井及

树池所占面积；如设计道路基层横断面为梯形时，应按其界面平均宽度计算面积。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注意定额与24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的差异

      24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顶面面积计算，不扣除各类井所占面积。（注：设计

截面如为梯形时，应按其截面平均宽度计算面积，并在项目特征中对截面参数加以描述。）

     13清单工程量计算规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不扣除各类井所占面积。（注：设计截面

如为梯形时，应按其截面平均宽度计算面积，并在项目特征中对截面参数加以描述。）  



第二册   道路工程

第三章  人行道及其他—检查井及雨水口加固
         
      2.新增“检查井及雨水口加固处理”

做法一：该项目按《青岛市城市道路检查井通用图集》编制，适用于路基

范围内检查井破损部分的维修，若检查井井筒及井室部分需维修时，应另

行计算。

       施工做法：以检查井井盖为中心，切割出半径 0.65～0.85m的圆形

区域，将该区域300～400mm厚的路面结构层挖除，并拆除井筒上面的

破损结构，直至井筒结构完好处。将操作区域清理干净，浇筑混凝土井圈

，设置钢筋网，采用支架临时固定井盖座，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 70%

厚对其表面拉毛，最后施作井周沥青混凝土表面层。

       定额工作内容：拆除井筒周边道路结构层、井口支拆模板、井筒周边

混凝土浇筑、养护，井口临时覆盖等。



第二册   道路工程

第三章  人行道及其他—检查井及雨水口加固

         
      2.新增“检查井及雨水口加固处理”

做法二：检查井井口加固设计图如右：按照井盖井座φ800、沥青路面、

水稳基层编制，φ700水泥混凝土路面可参照执行。加固混凝土按照 

50cm宽、30cm厚编制，设计不同时可调整材料用量，其他不变。

      

       雨水口加固设计图如右，按照单箅沥青路面、水稳基层编列计算，水

泥混凝土路面可参照执行。加固混凝土按照道路结构部分 50cm宽、

30cmm厚编列，设计不同时可调整材料用量，其他不变。



第三册   桥梁工程

第一章  桩基—钻孔入岩         

      2.【说明第九条（三）】钻机钻孔从较软岩开始为入岩，入极软岩执行砾石定额，入软岩执行

卵石定额。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将 2016 定额中回旋钻机钻孔、冲击式钻机钻孔中的“软质岩”均调整为

“较软岩”，软岩执行卵石定额。

       3. 【计算规则第七条】干作业成孔时，桩渣外运执行土石方外运定额，工程量按成孔体积计算

。 泥浆护壁成孔时，桩渣与废浆外运分别计算。桩渣外运执行淤泥外运定额，工程量按成孔体积计

算；废浆外运（含护壁泥浆）执行本章定额子目，工程量按成孔体积的 1.5 倍计算。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与2016年定额相比，增加了桩渣外运的内容，并规定了干作业成孔和泥

浆护壁成孔不同方式的桩渣外运执行定额时的原则。明确了泥浆护壁成孔时废浆外运工程计算的原

则。



第三册   桥梁工程

第二章  现浇混凝土构件-模板工程
         
     1.根据2025定额的编制原则，对定额中组合钢模板和胶合板模板定额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本定额梁、板（包括其他册的井盖、池盖等）等水平构件包括底模铺筑（含背楞），但不包括模

板下支架，支架均应单独计算。 水平构件侧模以及其他混凝土构件如基础、柱、墙等，均包含侧模

钢支撑。模板定额子目不含安装模板时的脚手架，发生时另计。

      组合钢模板和胶合板模板定额按模板与模板支撑架分别编制列项，模板与支撑架以顶托为界，顶

托以上（不包含顶托）为模板，顶托以下为支撑架。

      模板面板分组合式钢模板和胶合板，模板背楞按木方和钢管综合考虑，模板支撑（指竖向模板斜

撑）按钢管支撑和对拉螺栓综合考虑。

     



第三册   桥梁工程

第二章  现浇混凝土构件-桥涵支架
         
      2.【说明第九条】桥涵支架不包括底模及地基加固，其费用另行计算。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桥涵支架分别设置了支架预压和支架搭拆定额子目。钢管支架范围内搭设

的坡道已综合考虑在本定额中，钢管支架范围外搭设的坡道另行计算。



第三册   桥梁工程

第二章  现浇混凝土构件-桥梁支架
         
       3.【说明第五条2】梁板支架体积按结构底到原地面（水上支架为水上支架平台顶面）平均高

度乘以纵向距离再乘以（桥宽+2m）计算，不扣除墩（台）、盖梁、支撑梁、横梁体积。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不扣除墩（台）、盖梁、支撑梁、横梁体积。

       4.【说明第五条5】采用桥梁支架的上部结构不再另计脚手架。支架外单独搭设的坡道可按搭

设体积另行计算，并入支架工程量内。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此条为本次定额调整新增说明，明确了整体支架以外单独搭设的坡道可单

独计算。



第三册   桥梁工程

第二章  现浇混凝土构件-支架
         



第三册   桥梁工程

第四章  砌筑工程-说明
         
      1.砌筑工程的工作内容中包括“勾缝”内容，仅指原砌筑砂浆抹平，如果设计要求勾缝时，应

另执行相应勾缝项目。



第六册   排水工程

册说明
         
      1.【说明第二条】本册定额适用于城镇范围内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排水管渠工程。

第五章渠道（方沟）章说明
       【说明第三条】排水箱涵净面积大于 4m2 时，按本定额第三册《桥涵工程》中“现浇混凝土

箱涵”项目执行。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此次调整按结构断面净面积区分执行相应定额。



第六册   排水工程

册说明
         
       2. 【说明第七条7】电缆保护管执行本定额第十册《路灯工程》中相关项目。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随道路工程、路灯工程施工的通信、电力、交通排管参照路灯工程。

第五章渠道（方沟）章说明
      3. 【说明第五条】电力隧道(管廊)执行本定额第十一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有关项目。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电力沟(截面小,无容纳人员进入工作的空间)执行本章“渠道(方沟)”相应

项目。 2025 市政定额增加了第十一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因此电力管廊均执行第十一册

相应项目。本定额电力沟定义为“截面小,无容纳人员进入工作的空间”或“设有可开启盖板但内部

空间不能满足人员正常通行要求”，用以容纳电力电缆或通信线缆，此时应执行本章定额“渠道（

方沟）”相应项目。电缆支架按第十一册管廊工程中的支架项目执行。

     （2016 定额册说明：“本册定额同时适用于电缆管沟、综合管廊及电力、通信（市政道路范围内）、交通设施的土建工

程项目；配管、配线及接地等项目执行本定额第十册《路灯工程》相关项目”）



第六册   排水工程

第三章——水平定向钻进说明
         
      1.【说明第一条】本章定额包括水平定向钻进土层和钻进岩层，共二节。适用于穿越距离300m以内水平

定向钻进施工。



第六册   排水工程

第三章——水平定向钻进说明
         
       2.【说明第二条】水平定向钻进土层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土类综合考虑，本定额不适用于穿越砂土

、碎石土、杂填土。

       钻进岩层按《工程岩体分级标准》中较软岩考虑，如穿越极软岩时，按钻导向孔和扩孔定额人工、材料、

机械乘以系数 0.35 计算；如穿越软岩时，按钻导向孔和扩孔定额人工、材料、机械乘以系数0.7 计算；如穿越

较硬岩时，按钻导向孔和扩孔定额人工、材料、机械乘以系数 1.3 计算。本定额不适用于穿越坚硬岩。

       如穿越特殊地质碎石土、杂填土、溶洞、透水岩层、坚硬岩等采取其他措施（如夯管或注浆固化后）施工

时，费用另计。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1）水平定向钻进土层不适用于穿越砂土、碎石土、杂填土。

     （2）岩层按《工程岩体分级标准》中较软岩考虑，如穿越极软岩、软岩或较硬岩时人材机均按较软岩定额

乘以相应系数。穿越坚硬岩时，发承包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3）如遇特殊地质，采用夯管或注浆固化等其他措施施工时，费用另计。



第六册   排水工程

第三章——水平定向钻进说明
         
       3.【说明第三条】水平定向钻进回拖布管（土层）按钢管考虑，如为塑料管时，管材的消耗量

调整为 10.5m/10m。回拖布管定额未考虑管道接口内容，接口可根据接口形式按本定额第七册《

燃气与集中供热工程》中钢管安装、塑料管安装相应定额人工乘以 0.8，并扣除管道主材。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回拖布管土层按钢管考虑，岩层按 PE 管考虑。定额不包括管道连接，管

道连接可根据接口形式参照本定额第七册《燃气与集中供热工程》中钢管安装、塑料管安装相应定

额执行。定额缺项的按双方协商市场价执行。



第六册   排水工程

第三章——水平定向钻进说明
         
       4.【说明第四条】扩孔和回拖子目均按单管考虑，多管铺设在同一孔内时，孔径按管束的最小

外接圆直径计算。当拖拉带保温层管道时，按保温管道（含保温层厚度）直径计算。扩孔子目已综

合考虑从钻孔口径到多级扩孔，直至满足设计布管要求。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多管铺设时，钻导向孔、扩孔和回拖布管均按管束的最小外接圆直径执行

相应定额。如下图：



 Part 02
市政工程费用组成有关问题说明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1.通用措施项目费中的“夜间施工增加费”：

       通用措施项目费中的“夜间施工增加费”是指在正常施工条件下因工程结构及施工工艺需要必须连续施工

所发生的降低工效、施工照明及设施等费用，不适用于完全夜间施工情况。

       完全夜间施工是指为保持主要交通道路白天正常通行，部分市政基础设施类工程须完全在夜间组织实施施

工活动，且白天人员、机械及剩余材料等均撤离施工现场、恢复临时通车的情况。完全夜间施工的工程其人工

降效、增加的照明、机械多次进出场、临时钢板铺设、交通维护及疏导等费用可参照以下说明计算：

     （1）依据山东省市政工程有关计价定额计价时，人工降效按 25%，计算基础为单位工程夜间施工分部分

项部分的人工消耗。

     （2）夜间照明、机械多次进出场运输、临时钢板铺设、交通维护及疏导等相关措施项目可根据经批准的施

工方案及现场实际发生计算。

     （3）完全夜间施工增加的费用列入措施项目费。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4）为提前工期而采取夜间施工时所发生的费用，由甲乙双方约定，可在其他项目费中列支。

     （5）其他存在部分夜间施工的项目（非工艺及工序要求连续施工的），可根据具体施工方案参照上述（1）

、（2）条调整人工降效及措施项目，增加相应费用。

2.通用措施项目费中“二次搬运费”：

       二次搬运费的概念：是指因施工场地条件及施工程序限制而发生的材料、构配件、半成品等一次运输不能

到达堆放地点，必须进行二次或多次搬运所发生的费用，不含上山或过河的费用。

       一般认为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因施工环境和场地限制，不能直接运至施工组织设计要求范围内的堆放地点，

必须再次运输才能到达指定地点所发生的装运卸的费用，包含在二次搬运费内。从施工组织设计要求的材料堆

放地点运至施工操作安装地点的运输已包含在定额内（见总说明），定额按 150m 综合考虑。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3.通用措施项目费中“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的概念：在冬季或雨季施工，引起防寒、保温、防滑、防潮和排除雨雪等措施的增加，

人工和机械降效等费用。冬雨季施工增加费不包括混凝土外加剂费用及采用暖棚法施工所增加的费用。

4.市政专业措施项目中“地下管线交叉处理”：

       地下管线交叉处理指施工过程中对现有施工场地范围内各种地下交叉管线进行加固及处理，不包括地下管

线改、移位。按《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中费率形式计取该项费用时，包括对原有管线进

行隔离保护、悬吊或支撑保护，不包括对原有地下管线进行混凝土包封处理。

24清单的工作内容：悬固、加固、其他处理措施。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5.市政专业措施项目中“交通维护及疏导”：

      市政专业措施项目中“交通维护及疏导”，是指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市政道路上施工，因施工路段不能全

封闭，导致需要在施工现场范围内采取交通疏解措施所需的费用，一般包括周边道路的交通诱导标线、警示灯

、指示牌、临时信号灯、交通协勤人员及现场路面隔离设施等。该部分费用应根据当地有关管理部门批复的专

项交通疏解方案计算相关费用。

6.安全文明措施费中“环境保护费”：

      环境保护费是指承包人按照国家及地方主管部门要求，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施工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垃圾

、扬尘、气体、污水、噪声等各类污染所发生的费用。环境保护措施应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及技术标准要求

。按《山东省建设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中费率形式计取该项费用时，已包括视频监测及扬尘噪声监

测、喷淋设施（含水电）等费用，洒水车降尘包含水费。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7.安全文明措施费中“临时设施费”：

       临时设施费是指承包人为进行建设工程施工所必须搭设的生活、生产用的临时建设物、构筑物和其他临时

设施费用。其他临时设施包括：办公室、加工场（棚）、仓库、堆放场地、宿舍、卫生间、食堂、文化卫生用

房，规定范围内的道路、水电、管线等。 规定范围内以接入市政的水源、电源以红线为界，红线以内的包括在

临时设施费中，超出红线范围的属于建设单位的“三通一平”费用。

      不包括为社会车辆及行人通行、以及施工现场不具备施工车辆通行条件所必需的施工便道、便桥。施工组

织设计中为桥梁施工提供工作平台及材料运输通道的便桥应单独计算。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8.市政专业措施项目中“市政工程智慧工地建设费”：

     “市政工程智慧工地建设费”主要依据山东省市政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市政工程智慧工程建设标准》（

T/SDSZ 11-2023）编制，包括标准中基础项和推广项要求的各项内容，已综合考虑了与安全文明施工费等项

目的交叉部分。但不包括 BIM 施工模型、建筑机械人、智慧厂站和智慧展馆建设费用，发生时另行计算。

      有创建智慧工地要求的建设项目，参建各方主体在编制工程概算、最高投标限价、投标报价、工程结算等

各类造价文件时，结合建设星级，合理计算相关费用。

     “市政工程智慧工地建设费”计取时，以不含设备费的工程造价（以下简称“计费造价”）为基数，区分 

0.5 亿元以内、0.5～1 亿元、1～3 亿元、3～10 亿元、10 亿元以上等档位，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方式，各档位

内计费造价分别乘以相应费率计算。计费造价不足 0.5 亿元的，按 0.5 亿元计算。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9.企业管理费中“检验试验费”：
       检验试验费是指承包人按照有关标准规定，对建筑以及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
生的费用。一般鉴定、检查是指施工过程中按相关规范所规定的材料品种、规格、取样批量、取样数量、取样
方法以及检测项目等内容所进行的鉴定、检查。比如：钢筋、水泥、砂石等材料的一般检测，混凝土和砂浆配
合比设计、混凝土和砂浆试块、土工试验等。企业管理费中的检验试验费只是作为施工企业内部质量保证措施
的费用。
      不包括以下内容：
    （1）超出相应规范规定，另外要求增加的鉴定、检查的费用；
    （2）对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用；
    （3）对构件做破坏性试验及其他特殊要求检验试验的费用；
    （4）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进行的检验检测的费用，如桩基检测（静载试验、钻芯法、低应变
法、高应变法、声波透射法等）、基坑监测等。
      规范规定应由施工企业自检的项目（属于施工企业内部质量控制），如建设单位单独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
，费用应由建设单位承担，企业管理费中的检验检测费不扣除。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10.费用项目组成中“其他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的构成内容视工程不同阶段组成也不相同。工程招投标阶段，由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

计日工、总承包服务费、建设项目工伤保险、优质优价费及其他共 7 项构成；工程结算阶段，由价款调整、确

定的专业工程（或专业分包）价格、确认的计日工价格、总承包服务费、建设项目工伤保险、优质优价费及其

他（包括工期奖惩、质量奖惩等 ）构成，其中价款调整又由 8 小项组成（详见费用计算程序）。

    （1）施工总承包服务费分为三部分：

      ①承包人对发包人提供的材料（或设备）进行管理、服务的，可按甲供材料（或设备）金额的 1%计取总承

包服务费。

      ②承包人对合同范围内的专业分包工程（指发包人对相关专业单独发包的工程）提供配合、协调、现场管

理、临设使用、竣工资料汇总等服务的，可按专业分包工程金额的 3%计取总承包服务费。

      ③承包人对非合同范围内的发包人直接发包的工程提供协调及配合服务的，按双方约定计算相关费用。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12.市政工程取费有关说明：

      2025年市政工程费用费率中，企业管理费和利润不再区分费率等级，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投标报价时可参

照相应费率计算费用。

1.道路工程

       道路工程适用于城市地面高速干道、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人行道以及市政广场、停车场，也适用于园

林景区、公园、厂区等区域内按市政标准设计的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并包括交通设施工程，单独施工的护

坡、挡墙工程参照道路工程计取相关费用。

2.桥梁工程

       桥涵工程适用于立交桥、高架路、跨河桥、人行天桥、明挖车行(或人行)通道，单跨跨径 5m 以内、或多

跨总长 8m 以内的各类拱涵、板涵，并包括相应的附属工程。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12.市政工程取费有关说明：

 3.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适用于采用暗挖方式施工的各类岩石隧道和软土隧道，包括车行隧道、人行隧道、给排水隧道及

电缆（公用事业）隧道等隧道工程，并包括相应的装饰等附属工程。

4.排水工程

       排水工程适用于城镇范围内市政雨水、污水排水管网及各类沟渠、地下管沟（不区分净断面）工程，也适

用于园林景区、公园、厂区等区域内按市政标准设计的雨水、污水排水管道，并包括土石方挖填、检查井等相

应的附属工程。河道清淤、河道及护岸铺砌参照排水工程计算相关费用。水平定向钻进工程随管线专业类别计

取相关费用。当排水管道设计为压力管时，执行给水工程相应定额，并按给水工程相应费率取费。



费用组成及计算规则

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12.市政工程取费有关说明：

 5.水处理工程

       水处理工程适用于污水处理厂、雨水泵站、污水泵站、净水厂内的各类构筑物及水处理专用设备安装，并

包括相应土石方工程、基坑及边坡支护等附属工程。水处理构筑物内及构筑物之间的机电、照明、消防等相关

设备、工艺管线安装工程执行安装工程相应费率标准。建筑物执行建筑工程相应费率标准。

       全地下式水厂（地下箱体）市政工程、土建工程共有的土石方、桩基、支护等，按从属于水厂主体的市政

工程属性，执行水处理工程相应取费标准。地下箱体的池体和设备间执行水处理工程取费标准，其他执行建筑

工程取费标准，或者由发承包双方协商确定。

6.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适用于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焚烧厂内相关设施及附属工程。当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渗滤液处理作为一个单位工程时，执行水处理工程相关费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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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解释仅适用于市政工程         

12.市政工程取费有关说明：

 7.路灯工程

      路灯工程适用于城镇范围内市政道路、高架桥、立交桥、地下通道的功能性照明工程，也适用于市政广场

、园林景区、公园内草坪灯、地埋灯、庭院灯等功能性照明。城市立交桥、高架桥、广场、园林景区、公园等

其他装饰照明、景观照明、艺术喷泉照明等执行安装工程相应取费标准。随道路工程、路灯工程施工的通信、

电力、交通排管参照路灯工程取费标准，随管廊施工的配套排管并入管廊工程中取费。

8.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适用于采用明挖方式施工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并包括土石方工程、管廊装饰等附

属工程。地下综合管廊中的机电、照明、消防等相关设备安装、管线安装均执行通用安装工程定额及相应费率。



 Part 03
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有关问题说明



第一章   绿化工程

第一节——绿地整理
         
       1.本章的人工回填种植土定额及第四章《通用工程》的人工松填土定额已综合考虑了整理绿化

地相应用工，不可再单独计算整理绿化用地。采用机械回填种植土、机械松填土的，可计取一次整

理绿化用地。

      【执行中注意的问题】定额和清单使用的区别

        24清单为减少栽植土回（换）填、绿地起坡造型与整理绿化用地间的计量争议，规定“栽植

土回（换）填、绿地起坡造型中包含整理绿化用地工作内容，不另列整理绿化用地清单”。



第一章   绿化工程

第一节——绿地整理
         




